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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语境中设计美学的商品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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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Commodity Narrative of Design Aesthetics in Consumer Society 

【作者简介】黄柏青，长沙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黄柏青（1968－），男，湖南炎陵人，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研究方向：美学、设计伦理． 

【内容提要】 设计美学是消费社会的一种重要表意方式。它是对于消费寓言与商品逻辑的形象表征。作为消费社会的核心问题

意识之一，设计美学所表达的乃是一种商品化叙事与消费价值观。设计美学的商品化特征表现了以象征性的形象符号再现商品内

在结构的内涵特征，言说着消费社会中资本经济主宰一切的隐形逻辑。  

【关 键 词】消费社会/设计美学/景象/商品/符号/资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163（2010）05－0116－04 

    西方发达国家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部分发达地区自90年代之后，进入了一个在物质上极大丰盛，社会重心由生产过渡

到消费，文化趣味由精英转向大众的“丰裕社会”，西方学者波德里亚称之为“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改变了马克思所论述的古

典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内容和方式。那种以先验哲学为基础，以认识论为主要内容，以静观为审美方式，以批判

为价值取向，强调审美与现实功利无关的“美的形而上学”与社会生活已渐行渐远，既不能解释也不能融入当代审美文化之中，

美学迫切需要回应现实生活和获得新的发展。作为消费社会的主导美学话语之一，设计美学不仅意味着美学经验与美学符号的技

术性转变，而且更意味着美学精神与实践方式的本体论转向。与前现代性、现代性美学言说关于生命的伦理意识或理性意识的理

路不同，消费社会语境中的设计美学直接以形象话语的方式演绎着后现代社会的消费寓言与商品逻辑，实现了商品生产与形象表

征的完美结合。 

    一 

    “在大匮乏消除之后，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心已逐步从生产转向消费，开始走向以消费为中心的时代。”[1](P1)法国哲

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tard）说：“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

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

的包围……”[2](P1) 

    周宪认为：消费社会的“物”对人的包围体现为“形象对人的包围”。消费社会就是一个景象社会，商品即景象。[3]

(P104)法国社会学家德波把这样的社会描绘为“景观社会”。他指出：“在那些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生活的一切均呈

现为景象的无穷积累。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转向了表征。”德波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已经呈现为对景象的

生产、流通和消费，他指出“景象即商品”，景象出现在商品已整个地占据了社会生活之时，“景象使得一个同时既在又不在的

世界变得醒目了，这个世界就是商品控制着生活一切方面的世界。”[4](105) 



    这里着重要指出的乃是所谓的控制着生活一切方面的呈现为“景象”的“商品”是经由有意识地精心设计之后加以生产、流

通的“景象”的“商品”。在当代消费社会中，商品的“形象”从一开始就通过有意识地精心设计而被建构起来，没有经过有意

识地精心设计的产品不可能进入到生产环节、更无法进入到整个商品的流通领域当中。 

    因为在当代消费社会中，社会已经从“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经济”，人们的消费选择范围和种类大大增加。与之相对

应，生产经营者的竞争压力大大加剧，也就是说，商品竞争进入了日益饱和的状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那种仅仅依靠产品质

量和商品价格来进行竞争的手法显然落伍了。在消费品供给过剩的情况下，如何捕获消费者的“注意力”，成为问题的一个关

键。因此，通过精心的设计和巧妙的包装来增强商品视觉效果，使其更加新颖、独特和美观，成为吸引消费者眼球的重要手段。

非常明显，突出商品的视觉化设计已经被纳入了生产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商品的生产过程不但包括技术化过程（如商品的技术

设计），而且包括美感化过程——商品的美学设计。设计美学与商品经济在消费社会中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在设计美学规律的

作用下，商品不但成为功能性消费的对象，而且成为视觉性审美的对象。人们在消费过程中首先享受到的乃是通过精心设计进入

到流通领域的商品景象所带来的审美愉悦。 

    对流通领域的消费者而言，进入到消费社会，消费者的观念和需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观念越来越从“功能性”转向

“审美性”。“功能性”强调体现商品的功能性作用的使用价值，看重价格与价值的对比关系，力求以最低的价格来获得某种既

定的产品。“审美性”则强调体现商品的审美性景观价值，不再以价格与价值的是否“合算”作为购物的惟一考量，而是以美学

上的是否“合意”作为购物的主要依据。所谓“合意”，指的是一件商品要能使自己“喜欢”，具有审美效果，其中最为主要乃

是商品的视觉审美效果。因为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视觉性审美先于功能性消费而存在，并成为功能性消费的注意力诱导。在购

物过程中，消费者首先进行的乃是视觉审美，商品因其外观形象性首先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从而使得消费者产生进一步了解其性

能和价格的愿望。不仅如此，面对性能和价位基本相同的不同商品，商品的外表形象是否美观，是否具有审美的吸引力常常成为

购买决策的最为重要的依据。再进一步，消费者对商品的“视觉疲劳”常常成为消费者提早淘汰某个消费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商品之所以要有意识地加以精心设计，突出其外在形象，强调其迷人图像，彰显其景象世界，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突出商品

本身的“独特性”，建立起其区分于其它同类商品的“差异性”。当代消费社会是一个高技术的社会。商品的高技术含量使商品

的物性——功能性——实质愈来愈隐蔽，商品好坏的识别在功能性层面越来越难以判别，从而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在文化精神上

可理解的形象价值。同时，当代消费社会作为信息社会，技术的封锁和垄断越来越困难，任何新东西一上市，因为利益趋势，就

被迅速仿制（其极端就是盗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商品物性——功能性——的同质化成了信息技术时代的趋势，于是，

区别商品价值高低的标准就不可能依据不相上下的物性——功能性——质量，而要借助于附加其上的形象价值。正因为如此，

“商品即景象”，商品的形象价值才被放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产品必须要经过有意识的精心设计才能进入到生产领域，最

后成为流通环节的商品。商品的形象价值这一独特性符号从本质上讲是为了建构商品区分的“差异性”。物的编码体现了人的差

异。生产主体通过有意识的精心设计对商品进行定位编码，消费主体通过有“差异性”的独特之“物”建构自己的阶层归类、身

份认同和价值归属。 

    因为消费社会中的“物”——作为“即景象的”商品与生产社会之“物”——作为使用的商品具有明显的差异。在传统的生

产社会中，“物”（object- symbol），即现实生活中实用之物，比如实用工具、家具、住房等等，作为与生活有真实联系的中

介物，它以质态和形式清楚地显示了这种联系的痕迹：它的质感、重量及其涵义直接进入并实现在它与人类生活的内在联系之

中。因为这个缘故，它与生活的联系，它的含义，不是外在、武断和强制性的，而是内在于人的生活的。在这种情况下，鲍德里

亚说，“物品并不被消费”。“物”所体现的是实实在在的物与人的关系。[2](P25) 

    但是，在消费社会中，“物”不仅仅是生产之“物”，它更是消费之“物”。更为关键的是，此时的“物”变成了“符

号”：“要成为消费品，物品必须变成符号。即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外在于这种与生活的联系，以便它仅仅用于指意：一种强制性

的指意和与具体生活联系的断裂；它的连续性和意义反而要从与所有其他物类符号的抽象而系统的联系中来取得。正是以这种方

式，它变成了‘个性化的’（personalized），并进入了一个系列等等：它被消费，但不是消费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

性。”[2](P25)所谓的“个性化”是指在生产中瞄准个性化主体的要求而进行的有意识的定位安排和系列设计，而所谓的“差异

性”则是指商品作为“符号”对社会地位、身份认同、阶层归属等等群体诉求而进行的有意识区分设计。因此，“个性化”和

“差异化”是指商品符号的具体涵义和凝聚这种涵义所必需的设计规约和生产要求。波德里亚说，物品向系统化符号身份的转变

需要一个物品与人类关系的相应的转变：物与人的关系“变成消费关系”。“这就是说，人人关系（human relations）本身在

物品中并通过这些物品倾向于自我消费”。由于物品在这种关系的自我消费中“变成了必不可少的中介”，“立刻，物品就变成



了这种关系的替代性符号”——一种关系消费之“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2](P25)所以鲍德里亚说：“我们看到，那被消费的

并不是物，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用于显示它的物品系列中，那被消费的正是关系的

理念自身。”[2](P25)由于这种关系是通过符号来替代的，“它不再是一种活生生的关系：它从那些消费的物品符号中抽象出来

又消散在其中。”[2](P25) 

    在这里，“物”深刻地表征了消费社会中“人”和“物”的关系的转变：它从需要——满足的关系转变成纯粹符号性的消费

关系。“物”变成了人与人之间身份、地位、阶层等属性的象征性符号。首先是“物”的编码，它通过生产体制所有层次的组

织——通过广告、商标、价格、购买场景、功能化个性化设计等等，将“物”建构进一个标示权力、显示地位、彰显等级等等社

会关系内涵的符号系统之中，又通过广告及无所不在的消费意识形态动员“把我们全部转换到这种编码之中去”。这种编码组织

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以至“没有人能逃开它”，“我们个人的逃跑无法取消这样一个事实——每一天我们都参与了它的集体庆

典……甚至支持这个编码的行动贯彻到了它与那个要求它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联系的自身之中。”[2](P22)因此，这是一种社会总

体性的编码，它不仅编码了消费社会所有的物，而且编码了与物相联系的所有的人。其次是人的编码，人被编码不是说人必得和

商品发生关系，而是说人的内在性和主体性，包括人和自身的关系，都已被这种编码的力量所分解并转换到符号系统之中去。

“就好像需要、感情、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物化为生产力，以便被出售，同样，今天

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化为符号和物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4](P26)在这里并没

有所谓个体的需求，需求经过整个生产体制的系统分解和编码已“显现为抽象的社会需求力”。“主体的一切，他的身体和欲

望，在需求中被分离和催化，并被物品或多或少地加以先在地限定。在需求中，所有的本能都被合理化、终极化和客观化了——

因此，被象征性地取消了。”[4](P32)通过这样的分解和转化，人自身也成为了消费品：他和他自身的关系——他的本能、欲

望、需要和激情——成了一种购买和消费的关系。因此，“在商品和交换价值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交换价值和商品。”[4]

(P35)

    所以，鲍德里亚说，在消费中人们并不是真的要使用物本身，人们总是把物当作能够突出自己的符号，“或让你加入一个视

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2](P48)在《物的体系》中，鲍德里亚更直截了当地说，物编码的原则

是“社会地位”（social standing）。“物在一个普遍的社会身份的承认系统中形式化：一种社会身份的符码。”[4](P29)地

位的符码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排除其他编码的一枝独秀的符码。“物”的流通不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是身份、地位、阶层等的符

号性占取。于是，作为编码根据的“物”的差异性不是使用价值、功能、自然特征等等的差异性，而是身份、地位、阶层等等级

属性的差异性。故鲍德里亚说：“与其说一种需要是对某一特定的客体的需要，倒不如说这是对表明差异（寻求社会意义的需要

的欲望）的‘需要’。”[5](P45) 

    三 

    著名社会学家德波指出：景象对人的征服其实质就是经济对人的征服，它已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曾经说到

“从存在转向占有”的堕落，人们从创造性的实践活动退缩为单纯地对物品的占有关系；第二个阶段则导向了“从占有向炫示”

的堕落，特定的物质对象让位于其符号学的表征。首先，世界转化为形象，就是把人的主动的创造性的活动转化为被动的行为，

即是说，景象呈现为漂亮的外观，“它所要求的态度原则上是被动的接受，实际上是通过没有回应的显示方式获得的，是通过其

外观的垄断所获得的。”[3](P107)其次，视觉获得了优先性和至上性，它压倒了其他观感。“景象是由于简单易学事实所导致

的，即现代人完全成了观者。”[3](P107)第三，景象避开了人的活动而转向景象的观看，从根本上说，景象就是独裁和暴力，

它不允许对话，因为“景观因而是一种对所有其他人言说的特殊活动。它是分层的社会策略性的表征，在这个社会中，其他所有

的表现将被禁止。”[3](P107)最后，景象的表征是自律的自足的，它不断扩大自身，复制自身。[3](P107) 

    设计美学通过景象所代表的商品生产意义就在于，一个方面是各种事物从表象层面日益趋向一种非功利性的景象符号存在，

另一个方面则是包括“景象符号在内的整个精神生产却又迂回而潜在地归依于一种最完备的商品生产立场，这两者的视阈叠合生

成了一种更加精致与更加复杂的设计美学体系与符号资本形态”。[6]对此，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图就指出，“从电视到报

纸、从广告到各类商业形象，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像癌症一样疯长的视觉形象，所有东西的价值都取决于显示或被显示的能力，谈

话也被转化为视觉过程。这是一种眼睛的史诗，阅读冲动的史诗。经济本身变成了‘符号统治’，鼓励阅读的过热增长。”[7]

(P91)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说法，此时的美学符号所负载的这种双重身份互换实际上提示着后工业社会语境中商品形态

的多面性与互文性，基于一种总体性的商品化权力关系场域的策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常常可以将彼此的意义痕迹

铭刻到对方之中，从而发生一种形态转换，“经济理论将交换的其他形式隐喻性地界定为非经济的（non- ecnomic）交换，因而

也就是超功利性的（disinterested）的交换。这种经济理论之所以要改变某些资本的性质，并把它们定义为超功利性的，是因



为通过改变性质，绝大多数的物质类型的资本（从严格意义上说是经济的类型资本），都可以表现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物

质形式；同样，非物质形式的资本（如文化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8](P190－191)设计美学在此承担的不仅仅是意

味着“商品”转向一种“景象”存在状态的任务，而且更意味一种显性的“经济资本”转向一种隐形的“文化资本”、“社会资

本”的身份意识与历史性存在，“它本质上是资本经济学的形象展示，一种景象社会学的美学表达，它是以某种超功利性的形式

言说最功利性的商品寓言”。[8]二者的关系是如此彼此相连，密切统一，就如同海德格尔言说的光影关系：“日常流行的意见

只在阴影中看到光的缺失——如果不说是光的完全否定的话，但实际上，阴影乃是光的隐蔽的闪现的证明，这种证明虽然不是透

明的，却是可敞开的。按照这个阴影概念，我们把不可计算的物理经验为那种东西，它游离于表象，但在存在者中是敞开的，并

且显示着隐蔽的存在。”[9](P10) 

    设计美学所表征的是一种高度形象化与景观化的社会形态，其中各种事物都在一种商品文化逻辑的座架下转化为了一种表象

文本的存在，就像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所说的，“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生活本身展示为许多景象的高度聚积。

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10](P59)设计美学通过图像等符号渐次成为了商品形象与文化资本的另外一种价值表

情，景象与经济（资本）以统一的形式，即产品通过精心设计进入流通领域而循环的商品符号获得了社会生活的制导权，一如詹

姆逊所言，“今天的美学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以最快的周转速度生产永远更新颖的新潮产品，这种经济上狂热的

迫切需要，现在赋予美学创新和实验以一种日益必要的结构作用和地位”。[11](P156)“在一种产品普遍商品化但又日益美学化

的消费社会语境中，对于一个事物而言，其景象性的存在与商品化的存在不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区别，作为互为因果关系的交互

对象性存在，它们两个实际上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12]这深刻地表明：在消费社会中，这种通过有意识的精心设

计中介进入生产、流通领域成为“景象的商品”，其实质遵循的乃是资本统帅一切的经济逻辑，演绎的乃是景象与商品密谋同构

的寓言神话。 

    ［收稿日期］200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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